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安徽朝农高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粤开证券作为安徽朝农高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日

常督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挂牌公司是

否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 公司治理 公司签订重大合同未履行决策程序 否 

2 信息披露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否 

 

（二） 风险事项情况 

1、公司签订重大合同未履行决策程序、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与自然人沈帅军于 2022 年 3月 7日签订《企业经营权承包合同》。协议

约定沈帅军承包经营安徽朝农高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期限为四年，自 2022

年 4月 1日起至 2026年 3月 31 日止，承包费为 500万元/年。 

合同中承包经营目标如下（其中发包方即甲方为安徽朝农高科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承包方即乙方为沈帅军）： 

“（1）因朝农高科公司目前公司处于新三板基础层，初步具备了进入创新层

的条件，双方约定了承包租赁经营目标是在 2022年取得符合进入创新层的条件，

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成功。 

（2）从 2022年开始，乙方应努力做到朝农高科业绩（产值）以 2亿元为基

数不低于 30%的增长，每年税后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1000 万元，如年净利润低于

1000万元，由沈帅军负责以自有资金补齐。 

（3）承包期满后承包费以外的利润全部归乙方所有。 



（4）承包期间双方投入研发和新产品开发成果归各自所有，一方需要使用

对方成果的，应支付使用费，具体条件由甲乙双方另外签订补充协议。” 

公司签订的《企业经营权承包合同》属于重大影响事项，该合同对赌条款的

目的为针对创新层、北交所所设，结合公司过往的经营情况、收入增长及利润情

况实现的可能性存疑。公司对此事项未审议、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构成公司治

理瑕疵及信息披露违规。 

 

二、 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风险事项不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

形。 

鉴于上述情况，公司未能及时、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反了《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等相关规定，该违规行为可能导致公

司及相关责任人员被监管机构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风险。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已将相关风险告知公司，并督促公司披露相关公告。主办券商已履

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义务，主办券商将持续跟进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督促公司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与沈帅军签订的《企业经营权承包合同》。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8月 3日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二） 风险事项情况

	二、 对公司的影响
	三、 主办券商提示
	四、 备查文件目录

